
公開徵才廣告刊登表 

【徵才】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誠徵【桃園市楊梅雙榮親子館】館長 

壹、求才內容說明 

1.聘用期間：自 113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2.職務名稱：館長 

3.需求人數：1 名 

4.職務說明/工作內容：  

(1) 規劃本案年度執行方案及相關行政作業事宜。 

(2) 經費管理：預算經費編列與控管。 

(3) 發展服務資源網絡合作方案，並負責與其他資源單位或相關機構之溝通與協調工作。 

(4) 定期督導專職人員執行本方案情形，並給予適當的專業指導及建議。 

(5) 定期辦理工作討論暨行政聯繫會議，或視需要召開個案研討會議。                 

(6) 督導本方案規劃性事務之執行及配合委託服務內容辦理。  

(7) 督導方案並提供專職人員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充實工作必要之知能，並應備有督導

紀錄。  

(8) 其他臨時事項。 

5.管理責任：□不需管理 ■須直接管理 4 人以下 □管理 5-8 人 □管理 9-12 人 

□管理 13 人以上 □管理人數未定 

6.上班地點：桃園市楊梅雙榮親子館：桃園市楊梅區 

7.出差外派：■需出差 □需外派，一年累積時間約：□1 個月內□3 個月以下 

□6 個月以下 □7 個月以上 □未定 

8.薪資待遇：■未達 4 萬，薪資  38,000~40,000       元   □面議，因達 4 萬(含)以上 

薪資待遇補充說明：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六款，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 4 萬元而未公開
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之情事，違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勞動部提醒，自 107 年 11 月
30 日起，雇主刊登求才職缺之薪資未達 4 萬元，應依法公開薪資範圍。 

9.可上班日：113 年 01 月 01 日 

10.上班時段：■日班 □晚班 □大夜班■假日班時段： 8：30 ~ 17：30  

11.工作性質(兼職填寫)：□長期工讀 □短期工讀□假日工讀□暑假工讀□寒假工讀 

 

 

貳、應具資格 



1.學歷要求：□不拘 □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碩士□博士 

2.科系：國內外大專（院）校幼兒保育、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兒童福利相關科系畢業或符

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試資格者。 

3.徵才條件：具國內外大專（院）校社會工作、幼兒保育相關科系畢業或以上學歷，且具備 2

年以上社會福利或幼兒保育相關直接服務，並熟稔社會工作或托育服務業務

者。或擔任本案專業人員［具國內外大專（院）校以上社會工作(或具備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試資格者)、幼兒保育相關科系畢業或

以上學歷］2 年以上，並足以擔任督導主管職務者。 

 徵才條件補充說明：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
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
予以歧視。 

4.學術專長(聘教師填寫，請勾選一項)： 
□教育領域(教育學門) 
□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商業及管理/法律學門) 
□資訊通訊科技領域(資訊通訊科技學門) 
□藝術及人文領域(藝術/人文/語文學門) 
□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領域(社會及行為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學門)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生命科學/環境/物理、化學及地球科學/數學及統計學門) 
□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工程及工程業/製造及加工/建築及營建工程學門) 
□農林漁業及獸醫領域(農業/林業/漁業/獸醫學門) 
□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醫藥衛生/社會福利學門) 
□服務領域(餐旅及民生服務/衛生及職業衛生服務/安全服務/運輸服務學門) 
□其他領域(其他學門/體育室等) 

5.其他條件： 

(1) 具備汽/機車駕照及交通工具。 

(2) 具備保母人員證照者佳。 

(3) 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4) 具有相關社會工作或托育服務知識及專業。 

 

參、應徵方式 

1.職務聯絡人及電話：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李小姐（TEL：03-5593142轉 3802） 

2.職務 E-Mail：chiss@must.edu.tw 

3.報名期限：自公告日至 112 年 12 月 14 日止（郵戳為憑） 

4.檢附資料：最高學歷證明、自傳、履歷與經歷證明；所有資料恕不退還，請自行備份。 

5.其他說明：紙本資料郵寄至「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一號明新科技大學人資處收」，信

封請註明應徵「桃園市楊梅雙榮親子館-館長」。 

肆、面試方式 

1.經職缺單位初審後，擇優通知參加面試甄審，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2.資格不符與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辦理退件 



伍、個人資料蒐集聲明同意書 

請務必參閱本校人力資源處網頁公告之人力資源處業務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如您投

遞履歷相關資料則視為已同意。網頁網址：

https://admin.must.edu.tw/news/page.aspx?UnitID=76&id=9501 

 

https://admin.must.edu.tw/news/page.aspx?UnitID=76&id=9501
https://admin.must.edu.tw/news/page.aspx?UnitID=76&id=9501

